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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傅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华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７，３６０，２７９，０３９．２２ ６，７６２，９９４，４３４．９７ ８．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５２０，４１２，１５７．０６ ２，４６４，１３２，７２４．５５ ２．２８％

总股本

（

股

） ４５１，５０３，１０６．００ ４５１，５０３，１０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５８ １．５４ ２．６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６８，０６０，２７４．４４ ４１５，０７８，７４９．２９ －３５．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６，２７９，４３２．５１ ６９，７８０，７１３．０７ －１９．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９６，６１０，６４０．１６ －３１３，３２３，１３９．４４ －５．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２４ －２０．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６％ ３．６９％ －１．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２６％ ３．６８％ －１．４２％

注：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初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反向购买。 根据财政部《关于

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及相关讲解的规定，本公司在法律上为母公司，但本公司为会计上的被购买方。 报告

期末本公司合并报表实收资本金额为

４５１

，

５０３

，

１０６

元， 本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１

，

５９７

，

９７０

，

６４９

股，每股收益系按照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７，９８７．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８１６．８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７２．００

合计

４６，６９８．５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６，６４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中欧联合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７，６２０，５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辛艳兰

１，２８９，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汇理银行

１，０６６，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９４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亚清

９４４，３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韩思琪

８９６，９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蔡军波

８９５，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邱才凤

８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曹艳国

７８９，０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７６７，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７５６，９１６，２０９．６６ ５４０，６６７，４５５．０５ ４０％

主要是本期新增贷款及增加的销售回款所

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１３，５６２，０７５．９９ ４１９，０３９，７３８．１４ －７２．９０％

主要是本期转让合营公司及收购新项目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６，０２９．３４ １６５，６１１．０３ －３５．９８％

主要是待摊费用本期摊销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 １４８，８４７，１７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将合营公司转让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７３３，９９６．７０ ２４，２４０，５７６．６９ －３９．２２％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上年计提的工资及奖金

所致

应付利息

－ １６，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期初应付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１３０，７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３４％

主要是期末一年内到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２，０５９，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４％

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合并利润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２６８，０６０，２７４．４４ ４１５，０７８，７４９．２９ －３５．４２％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措施导致市场成交减少

；

同时由于部分地产项目未达到结转收入条件

，

以致

本期结算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１２０，５５７，５２４．４８ ２３０，７５６，４７０．８５ －４７．７６％

主要因本期结算收入减少

，

配比成本相应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４，５４３，８３０．５２ ６１，５８８，３４０．９８ －２７．６７％

主要是本期收入减少而相应减少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４，５８７，８５９．３６ １１，７５７，３１２．３４ －６０．９８％

主要是本期项目推广等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１７，２０７，２０１．６１ １３，１９５，９７１．９３ ３０．４０％

主要是本期新增项目及人员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０５４．５４ －２２，２３７．３７ －１２２．７３％

主要是期末应收款项增加而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１５２，８２４．８９

主要是本期转让合营公司而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投

资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５８，２６７．４０ ２４０，３５７．８４ －７５．７６％

上期营业外收入主要是违约金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９８９，

３４５．４７

－５５２，２５０．５０ ２２５２．０７％

主要是本期支付酒店开发支出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６，８７９，

２４２．８５

５，０３０，４７６．８０ １０３７３．７４％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贷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通过了

《

关于收购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根据决议

，

新华联置地拟与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签署武汉大花

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

，

收购完成后

，

新华联置地持有武汉大花山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本

报告期末

，

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

，

取得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２２

的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

万元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４

月

７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出售武汉百步亭联合置

业有限公司

１１．５４％

股权的议案

》。

根据决议

，

新华联置地将其持有的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给武汉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出售股权后

，

新华联置地不再是百步亭联合置业的股东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法人股东变更手续

，

新华联置地不再是

百步亭联合置业的股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４

月

７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一

）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

法定承诺明确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非流通股股东都承诺

：

股权分置改革后

，

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

、

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技股

票恢复上市后首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

二

）

新华联控股特别承诺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支付

的股改对价均由新华联控股代为垫付

。

代为垫付后

，

该部分非流通股股

份如需上市流通

，

应当向新华联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

，

或者取得新华

联控股的书面豁免同意

。

新华联控股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

技股票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截至报告期

末

，

不存在违

背承诺事项

的情形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科瑞集

团有限公司

、

泛

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

巨

人投资有限公

司

、

北京长石投

资有限公司

、

北

京合力同创投

资有限公司

、

傅

军

根据

《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发行对象及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作出如下承诺

：（

一

）

新华联控股关

于株洲新华联土地的承诺

：

自愿为株洲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在与株洲新

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

项下的退款及补偿金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即

：

若株洲新华联药业

有限公司未能按该

《

补充协议

》

约定向株洲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

额退款及支付补偿金的

，

由新华联控股负责向株洲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予以支付

。 （

二

）

新华联控股关于新华联置地及其子公司涉及土地

增值税的相关问题承诺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新华联置地及其控股子公

司北京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

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北京先导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华信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已按规定预缴了土地增值税

，

并已预提了土地增值税

。

本次发行完成

后

，

税务部门对上述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按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

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发

【２００６】１８７

号

）

和

《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

的规定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

在本次评估及盈

利预测假设的条件下

，

若在扣除预缴土地增值税款及预提土地增值税款

后仍需补交的

，

则应补交的土地增值税款由新华联控股全部承担

。 （

三

）

新华联控股

、

长石投资

、

合力同创

、

傅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圣方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所控股的北京香格里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

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不再以任何方式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

；２、

不从事与圣方科技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也不

以控股经营和控股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的方式从事与圣

方科技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３、

在生产

、

经营和市场

竞争中

，

不与圣方科技发生利益冲突

。

在重组后的圣方科技审议是否与

承诺人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

承诺人承诺

，

将按有关规定

进行回避

，

不参与表决

。 ４、

如圣方科技认定承诺人或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

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承诺人将在圣

方科技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圣

方科技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承诺人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公司

。

５、

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

则应对圣方科技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

和足额的赔偿

。 （

四

）

新华联控股

、

傅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本次

重组完成后

，

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圣方科技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

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

。 ２、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承诺人与圣方科技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

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圣方科技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

承诺人和圣方科技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

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

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３、

由于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

新华联置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大

，

为切实减少重组后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

，

避免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交易侵害圣方科技利

益

，

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

，

承诺人将其所持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的控股权转让给圣方科技

，

如果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控

股权的相关议案未获得圣方科技董事会表决通过

（

根据

《

公司法

》

及公司

章程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

如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的

，

承诺人须自前述相关议案经圣方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的否

决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权按

市场公允价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

五

）

新华联控股

、

北京长石

、

合力同

创

、

傅军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新华联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

、

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承诺保证圣方科技人员独立

、

资产独

立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

六

）

新华联控股

、

傅军关于遵守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往来规定的承诺

：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圣方科技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

号

）

及

《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

）

的规定

，

规范圣方科技对外担

保行为

，

不违规占用圣方科技的资金

。

截至报告期

末

，

上述承诺

仍在履行过

程中

，

不存在

违背承诺事

项的情形

。

除此之

外

，

其他承诺

事项已履行

完毕

。

重大资产

重组时所

作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科瑞集

团有限公司

、

泛

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

巨

人投资有限公

司

、

北京长石投

资有限公司

、

北

京合力同创投

资有限公

内容同上 内容同上

发行时所

作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科瑞集

团有限公司

、

泛

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

巨

人投资有限公

司

、

北京长石投

资有限公司

、

北

京合力同创投

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

该锁定期届满后

，

该等股份的交易

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截至报告期

末

，

不存在违

背承诺事项

的情形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

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法务

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观点地产网记

者

了解武汉股权受让事宜

，

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证券法务

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问询公司至今未发业绩预告的原因

，

未提供

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证券法务

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了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

，

未提供资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马朝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莫善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周卓媛

公司负责人马朝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善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卓媛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２１８，９３９，３１２．７４ ３，１７９，２０６，１９７．２９ １．２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９１６，４９４，９２７．３３ １，８５６，９９１，８５７．２７ ３．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２６ ４．１３ ３．１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６，９５４，７１８．６１ －４１．０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３ －４１．０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８，４６８，０５７．７６ －３８，４６８，０５７．７６ －２５．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５５ －０．０８５５ －２５．７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９０１ －３０．３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５５ －０．０８５５ －２５．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４ －２．０４

减少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２．１５ －２．１５

减少

０．７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９７，７３４．９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２，６０９，１０１．９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２４９，２６３．５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０，０８８．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３７，５７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６０，９７１．７７

合计

２，０９７，４７０．２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４，４７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柳州市经济发展总公司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２６，３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正章纺织制品厂

５，７５６，２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柳州市两面针旅游用品厂

３，０１３，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周宏

２，６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凤宇

２，６００，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柳州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６０，０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５０７，１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杨春燕

１，１９４，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资产负债项目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别：人民币

序号 科目名称 年末数或本年数 年初数或上年数 增加

（

减少

）

数 增

（

减

）

幅 原因分析

１

货币资金

３０６，５６３，７２４．７８ ４３２，１２７，５０４．３７ －１２５，５６３，７７９．５９ －２９．０６％

本期筹资活

动现金流入

较少

２

其他 流 动 资

产

１，１０５，１８５．７８ ３４１，５７４．４０ ７６３，６１１．３８ ２２３．５６％

子公司待摊

费用增加

３

工程物资

１５，４７２，５５２．５２ ２，１９９，５２１．５７ １３，２７３，０３０．９５ ６０３．４５％

捷康公司工

程物资增加

４

开发支出

５２８，２１０．４１ ４０２，６６９．９２ １２５，５４０．４９ ３１．１８％

子公司研发

项目增加

５

应付票据

２２，７０６，２８２．２０ １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５６，２８２．２０ １２１．５２％

捷康公司较

多采用票据

结算形式

７

一年 内 到 期

的非 流 动 负

债

２２，１１９，０６３．６８ ４６，１９９，４０５．０１ －２４，０８０，３４１．３３ －５２．１２％

归还项目借

款债务

报表项目利润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别：人民币

序号 科目名称

年末数或本年

数

年初数或上年数 增加

（

减少

）

数 增

（

减

）

幅 原因分析

８

财务费用

５，５９７，７６６．０２ ３，３１４，５３９．５４ ２，２８３，２２６．４８ ６８．８９％

借款余额比去

年同期增加

、

利率提高所致

９

公 允 价 值 变

动损益

１９３，１２２．６２ －２，９０８，５６３．６０ ３，１０１，６８６．２２ １０６．６４％

证券市场变动

１０

投资收益

９８，３９８．６５ ２，６７３，３６６．２５ －２，５７４，９６７．６０ －９６．３２％

出售基金收益

减少

１１

营业外收入

２，９３４，０６０．６７ １，９７９，３８０．７８ ９５４，６７９．８９ ４８．２３％

政府补助增加

１２

所得税费用

３６０，３２１．３３ －２１５，２３７．８４ ５７５，５５９．１７ ２６７．４１％

递延所得税的

变化

１３

少 数 股 东 损

益

－５０１，２７７．２０ －２，２７９，８７２．５９ １，７７８，５９５．３９ ７８．０１％

子公司亏损变

动

报表项目现金流量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别：人民币

序号 科目名称 年末数或本年数 年初数或上年数 增加

（

减少

）

数 增

（

减

）

幅 原因分析

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９５４，７１８．６１ －３３，２８８，１２２．４９ －１３，６６６，５９６．１２ －４１．０６％

经营性亏损

增加所致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６３，１３２，３８７．８３ －３８，８８０，５６８．０７ －２４，２５１，８１９．７６ －６２．３８％

购建固定资

产现金流出

增加

、

收回

投资现金流

入减少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６０９，１２６．６５ １０３，９７０，４６５．８２

－１２９，５７９，

５９２．４７

－１２４．６３％

当期新增借

款比去年同

期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可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该议案尚须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朝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徐文彬先生、总裁陈曙跃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罗洁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爱

敏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２０５

，

３９３

，

８０１．９５ ３

，

９６６

，

３０５

，

７４６．８５ ６．０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６９０

，

９６７

，

４６７．９０ ２

，

５２８

，

５８６

，

８０５．８６ ６．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２９４ ２．０９４８ ６．４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９

，

１４２

，

２４３．７６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１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

，

８６４

，

９０７．８０ －３０

，

８６４

，

９０７．８０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５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５６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５６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８２７ －１．１８２７

减少

１．１２５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１．１８３５ －１．１８３５

减少

０．３３３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５

，

５９０．０５

处置及报废固定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０３

，

５８６．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４８

，

００６．１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及处置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１８

，

４７５．５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０

，

７３２．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４

，

０１０．２０

合计

２１

，

９８３．９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７６

，

９０５

户

，

其中

Ａ

股

１３０

，

７９２

户

，

Ｂ

股

４６

，

１１３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１

、

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

９０

，

６１３

，

８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申海有限公司

５５

，

４８８

，

９１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

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上海新工联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４

，

８９２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李革

５

，

５４０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

、

樊青樟

５

，

２００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裕礼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３

，

８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

、

瞿明香

４

，

１６０

，

７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理财

１８

信托产品

３

，

７４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基金

９

号

２

，

４８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５，６９１，６７１．９７ １３，２７２，８４３．５７ －５７．１２％

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

致

预付款项

１４，０３７，１１９．５７ ２２，４８５，６１５．４９ －３７．５７％

采购原辅材料

，

货款结

算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３，０７９，１０５．５１ ９，１３６，６７９．６９ １５２．６０％

增加尚未安装完毕的

机器设备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９，５６８，８９２．６５ ３５，９７７，９５８．６３ －４５．６１％

发出商品后货款结算

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３１９，４７３．２５ ３，２７４，５２８．３６ －５９．７０％

支付所得税所致

应付股利

１，５１８，５６６．９９ ９，０３８，５６６．９９ －８３．２０％

发放少数股东股利所

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未

（１－３

月

）

上年同期

（１－３

月

）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４４７，５５３．４８ ９５１，４０５．３０ ５２．１５％

城建税等附加税费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９９６，４４１．４０ ４０，７２１，０４５．２８ －９０．１９％

去年同期有抛售长江

证券股票收益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未

（１－３

月

）

上年同期

（１－３

月

）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０９８，２８５．２０ １，７７６，０８２．３８ １８７．０５％

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２７，９０９．３４ ４２，８２７，６１３．０６ －９９．４７％

去年同期有抛售长江

证券股票

３０３

万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８，６６３，６９６．６４ ４，４０２，７９２．６８ ９６．７８％

增加机器设备等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９５，５７６，８４５．９４ ４９０，８１３，５７２．６０ －３９．７８％

银行贷款借款次数减

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６２，０８５，０９１．６４ ５１０，７６３，５８５．４２ －４８．６９％

银行贷款归还次数减

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现金分红方案，也没有在报告期内实施现金分红政策的情况。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文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张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卫军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一

（

注

１）

上年度期末二

（

注

２）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二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４９７，５１６，１５３．５９ ６１８，１０８，９５７．６１ ４３４，６１０，９０４．０５ １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５３，３０４，８０９．７４ ３１３，６８４，７８７．７６ ３５０，８４４，９８８．８８ ２９．２０％

总股本

（

股

） ４８１，０９４，５８８．００ １８６，６１２，７５８．００ １８６，６１２，７５８．００ １５７．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９４ １．６８ １．８８ －５０．０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一

（

注

１）

上年同期二

（

注

２）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二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１，７５９，６９２．３９ １４６，７６７，８８２．４５ １２，３５４，８７６．６９ １５７．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９８，０３７．２５ －８，３４９，３４６．３７ １，７３４，４７８．６９ －７１．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３，７８５，２５４．２８ －７８，９００，０８４．７１ ３２１，１８７．６４ －１０，６１８．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３６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７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７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２％ －２．３４％ ０．５５％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２％ －２．３７％ ０．５５％ －０．４３％

注

１

：为公司上年度披露的数据；

注

２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炼石矿业”）实现间接

上市。 根据本次交易的业务实质以及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原有资产、负债全部置出，被购买的上市公司不构

成业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按照权益性交易原则处理。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编制时，合并

报表以炼石矿业财务报表为基础，按照权益交易原则编制，编制了第一季度合并报表及比较期间的合并报表。

权益结构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列报，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和利润表中的上年同期数与

２０１１

年年末数

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数据保持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２８１．３１

合计

２７，２８１．３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１９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３８，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７，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朱树杰

８４９，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４，８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董榆萍

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伟

７２２，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进宝

６６６，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世纪锦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９，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忠芬

５８６，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彭川

５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期初余额

（

元

）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０４，８９４，３２５．５７ ３７，９０４，２３６．４３ １７６．７４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

、

税款

、

货款及重组

后留在母公司的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１０

主要系支付货款及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３７，１１０，１２０．８２ ０ －

报告期销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７１，１８２．５１ １２，２００，０５４．０５ －９６．１４

往来账款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７，４７５，９０４．１５ ５２１，５２４．３９ １３３３．４７

主要系本期工程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系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７，５６８，４８７．４４ ５７，０５１，５９７．９５ －８６．７３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

、

货款所致

预收账款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

合同履行完毕

应交税费

３，５１４，３４９．４７ ９，３７４，１４２．４１ －６２．５１

系缴纳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股本

４８１，０９４，５８８．００ １８６，６１２，７５８．００ １５７．８０

报告期向张政等发行了股份所致

资本公积

－１４３，５９４，５８８．００ ５０，８８７，２４２．００ －３８２．１８

合并报表编制原则所致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１，７５９，６９２．３９ １２，３５４，８７６．６９ １５７．０６

产品销售增加

营业成本

１７，４２９，６３３．６４ ６，４６０，９６２．４０ １６９．７７

产品销售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８０，５７４．２４ ７８６，１８９．６２ １２６．４８

产品销售增加

，

相应资源税

、

城建及教

育费附加增加

管理费用

８，９３２，３０８．０２ ３，３０９，６１３．２３ １６９．８９

主要系支付税款及中介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８５２，４１０．１１ －１４，７５２．３２ ５８７８．１４

主要系支付贷款利息及票据贴现

营业外收入

２７，２８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

收到相关人员买卖股票收益款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９８，０３７．２５ １，７３４，４７８．６９ －７１．２９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亏损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７８５，２５４．２８ ３２１，１８７．６４ －１０６１８．８５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及各项税费较上

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９３１，４５３．３１ －２０，４２２，３６４．５２ ５２０．７７

系重组完成后滞留在公司的货币资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８４３，８９０．１１ －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国浩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７０５Ａ２１４５

号审计报告

，

该报告

为带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

其他事项如下

：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

，

咸阳偏转公司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签署的

《

关于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

报出日除部分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之中外

，

重组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成

。

咸阳偏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

编制了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

并已经本所出具了审计报告

。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重组置出资产过户情况如下

：

公司置出资产中除部分长期股权投资

、

商标权外

，

均已经办理完毕相关过户手续

。

长期股权投资中

，

尚有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

、

深圳沃科威电子有限公司

、

陕西捷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手续仍在办理之中

；

另外

，

陕西同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

上海聚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咸阳偏转电

子化工有限公司因停产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

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由其负责清理

。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重组实施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政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１３３

号

），

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重组实施情况如下

：

１

、

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为炼石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根据本公司与咸阳国资委

、

炼石矿业全体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签署的

《

交割协议

》，

各方同意并确认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日

，

自交割日

起

，

上市公司享有与置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

、

权益和利益

，

承担置入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

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陕西省洛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炼石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

并办理了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

、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登记确认书

》

及

《

前

１０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

》，

上市公司向炼石矿业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２９４

，

４８１

，

８３０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

以上事项公告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置出资产中除部分长期股权投资

、

商标权外

，

均已经办理完毕相关过户手续

。

长期股权投资中

，

尚有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

、

深圳沃科威电子有限公司

、

陕西捷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手续仍在办理之中

；

另外

，

陕西同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

上海聚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咸阳偏转电

子化工有限公司因停产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

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由其负责清理

。

４

、

股权过户实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公司

股东咸阳国资委将其持有本公司

５４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全部转让给中路集团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该事项公告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公司重整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

（

２００９

）

咸民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批准本公

司重整计划

，

终止本公司重整程序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

（

２００９

）

咸民破字第

０００１－１０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将公司重

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期限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重整计划中

，

债务清偿方案及重组方案基本完成

，

职工安置工作尚在进行中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

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无 无

－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陕西

炼石

矿业

有限

公司

全体

股东

一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海中路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路集团

”）

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股东

。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

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

《

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具体如下

：

“１、

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

（

以

下简称

“

相关企业

”）

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并保证将

来亦不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２、

本公司

（

本人

）

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

如果将来本公司

（

本人

）

及相关企

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

，

本公司

（

本人

）

承诺将采取以下

措施解决

：

（１）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时

，

本公司

（

本人

）

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公司

（

本人

）

及相关企业持有的

有关资产和业务

；

（２）

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时

，

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

（

本人

）

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

务

；

（３）

如本公司

（

本人

）

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

，

则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利益

；

（４）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二

、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

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中路集团和

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具体如下

：

“１、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不以低于

（

如上市公司为买方则

“

不以高于

”）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

亦不利

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

同时

，

本公司

（

本人

）

将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

（

本人

）

的关联交易方面

，

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１、

若有关联交易

，

均严格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

２、

对于原材料采购

、

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

，

以充

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三

、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未来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中路集团和炼石矿业全体股东签署了

《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

》，

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

具体如下

：

“１、

人员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

（

包括劳动

、

人事及工资管理等

）

完全独立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

其他公司

、

企业

。

（２）

保证咸阳偏转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营销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咸阳偏

转工作

、

并在咸阳偏转领取薪酬

，

不在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

（３）

保证本公司

（

本人

）

推荐出任咸阳偏转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

本公司

（

本人

）

不干预咸阳偏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

２、

资产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

保证本次置入咸阳偏转的资产权属清晰

、

不存在瑕疵

。

（２）

保证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不违规占用咸阳偏转资产

、

资金及其他资源

。

３、

财务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咸阳偏转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

，

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不干涉咸阳偏转的资

金使用

。

（３）

保证咸阳偏转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

，

不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

户

。

４、

机构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并与本公司

（

本人

）

机构完全分开

；

保证咸阳

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保证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

，

本公司

（

本人

）

不会超越咸阳偏转董事会

、

股东大会直接或间

接干预咸阳偏转的决策和经营

。

５、

业务独立

（１）

保证咸阳偏转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

在本次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

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在产

、

供

、

销等环节不依赖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

。

（２）

保证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避免与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３）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尽可能减少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

业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杜绝非法占用咸阳偏转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并不要求咸阳偏转及其子公司向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下属其他公司

、

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

则

，

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

，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４）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

干预咸阳偏转的重大决策

事项

，

影响咸阳偏转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的独立性

。 ”

截至本公

告披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

炼石

矿业全体

股东无违

反该承诺

的情况

。

重大资

产重组

时所作

承诺

陕西

炼石

矿业

有限

公司

全体

股东

一

、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损害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

公司与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署了

《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

炼石矿业预测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９１０．６５

万元

、５，５６４．７１

万元和

６，４３１．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公司与炼石矿业全体股

东又签署了

《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

》，

炼石矿业预测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５，５６４．７１

万元

、６，４３１．３０

万元及

７，３５１．３３

万元

。

根据上述协议

，

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时对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前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

，

并由负

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炼石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如果炼石矿业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利润额

，

炼石矿业全体股东应以相应股份向公司补偿

。

截至本公

告 披 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２０１１

年度炼石

矿业实际

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

利润为

３，

９８１．４７

万

元

，

完成

业绩承诺

数 的

１０１．８１％。

咸阳

市政

府国

有资

产监

督管

理委

员

二

、

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函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咸阳国资委出具了

《

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函

》，

具体如下

：

“１、

严格履行

《

资产回购协议

》

约定的义务

，

及时接收咸阳偏转置出资产

，

并积极配合办理相应的产权过户

及工商变更登记

。

２、

自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日起

，

咸阳国资委或咸阳国资委指定单位享有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相关的一

切权利

、

权益和利益

，

承担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债务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

如截至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日

，

咸阳偏转与咸阳国资委尚未办理完毕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事宜

，

咸阳

国资委在置出资产交割日后仍负有完成交割事宜的义务

。

３、

在咸阳偏转置出资产交割之后

，

配合咸阳偏转将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及其业务相关的

、

尚待履行及尚未

履行完毕的合同

／

协议主体由咸阳偏转变更为新的承接主体来履行

。

４、

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在过渡期间

（

指置出资产评估基准日次日至置出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

产生的损益由咸

阳国资委享有或承担

。

５、

在咸阳国资委取得咸阳偏转置出资产的同时

，

咸阳偏转全部员工将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由咸阳国

资委负责妥善安置

。 ”

截至本公

告披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

咸阳

国资委无

违反该承

诺的情

况

。

张政

及其

一致

行动

人陕

西力

加投

资有

限公

司

、

中路

集团

三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关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完善分红政策

，

具体如下

：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的现金分红政策

，

保证利润分配的确定性

，

并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相关的规定

，

明确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张政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力加

、

中路集团均承诺在本公司就上述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

票

。

报告期

内

，

公司

章程已修

改完毕

。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上海

中路

（

集

团

）

有限

公司

和炼

石矿

业全

体股

东

关于锁定期的承诺

就本次咸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咸阳国资委

”）

转让的国家股和上市公司新增股份

锁定期

，

中路集团承诺

，

自受让咸阳国资委所持公司股份并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上述股份

。

炼

石矿业股东张政

、

陕西力加

、

咸阳能源承诺

，

自咸阳偏转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转股份

；

炼石矿业股东四川恒康

、

深圳奥格立

、

深圳汇世邦

、

浦伟杰

、

楼允

、

王林

、

徐跃东承诺

，

自咸阳偏转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咸阳偏

转股份

。

截至本公

告 披 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

仍在

履行过程

中

。

其他承

诺

（

含

追加承

诺

）

王密

慧女

士等

相关

人员

一

、

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盈利无偿交予上市公司的承诺

置出资产土地评估机构陕西恒达的王密慧女士

、

中路集团郑丽萍女士

、

交易对方深圳汇世邦股东张宏梁先

生及其子张其澄先生

、

咸阳国资委主任吴礼生先生配偶康晓琴女士在核查期间买卖咸阳偏转少量股份并获利

。

该等人员承诺

：

本人买卖的咸阳偏转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上市公司即咸阳偏转所有

。

报告期

内

，

承诺

已履行

。

张政

二

、

关于置出资产过户的承诺

鉴于咸阳偏转置出资产尚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

炼石矿业控股股东张政承诺

，

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

，

协助咸

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

；

如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置出资产的过

户手续未办理完毕

，

由此给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

，

将由张政负责补偿

。

截止本报

告披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

仍在

履行过程

中

。

咸阳

偏转

电子

科技

有限

公司

三

、

关于置出资产所涉债务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置出资产所涉债务的顺利转移和交接

，

并依法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本次置

出资产承接单位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内容

：

１、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债务

（

包括或有债务

）

于交割日由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面承接

。

２、

截至交割日

，

如咸阳偏转尚未办理完毕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债务转移手续

，

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交割日后负有继续承接该等债务直至完毕的义务

。

３、

如咸阳偏转在交割日前未就某项债务的转移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

，

导致相关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就属于

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债务

（

包括或有债务

）

向咸阳偏转主张债权的

，

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负责妥善解决

并承担所有相关费用

；

如因此给咸阳偏转造成损失的

，

咸阳偏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法赔偿咸阳偏转的一切

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偏转电子科技对置出资产后续交割事宜承诺如下

：

鉴于置出资产过户时间持续较长的状况

，

偏转科技出具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１、

上述部分置出资产未完成交割均系客观原因所致

，

本公司不会因上

述事宜对咸阳偏转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追究任何责任

；

２、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咸阳偏转办理置出资产后续交割事宜

，

保证该等事宜不会对咸阳偏转及其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

；

３、

若因上述资产未完成过户手续而对咸阳偏转造成的损失

，

均由本公司承担

。 ”

截止本报

告披露

日

，

该承

诺持续有

效

，

仍在

履行过程

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约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５７８．２２ －－ ２０１．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约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５ －－ １３８．８２％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１、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被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重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日进行了

资产交割

。

重组实施完成后

，

公司主业发生了变化

，

转型为以钼金属矿采选为主的资源类上市公司

，

业务性质

和营利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实现扭亏为盈

。

２、

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４８１，０９４，５８８

股计算

。

３、

因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变化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政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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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

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人，实到

董事七人，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制度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制度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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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约

１６００

万元 亏损

：

１５７８．２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３３

元 亏损

：

０．０８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重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日进行

了资产交割。 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业发生了变化，转型为以钼金属矿采选为主的资源类上市公司，业务性

质和营利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实现扭亏为盈。

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４８１

，

０９４

，

５８８

股计算。

因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变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